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礦業開發三大程序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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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定規模或條件下： 

環境影響評估？ 
土地管理機關？ 
水土保持計畫？ 



礦區分布的模式 



現行實務：如何展限礦業權？ 

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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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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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地有新增擴大
須經核定 

環境影響評估？ 
土地管理機關？ 
水土保持計畫？ 

用地未新增擴大 
不用新增核定 

土地使用權取得 



台灣礦業的現況 
 

 2015年底止，台灣陸地礦區計
有 246 處，礦區總面積共計 
48,953 公頃。 

 其中有礦業用地核定的礦區計
195處，只有25個(14%)做過環
評、3個(1.5%)進過區委會。 

 現有礦業用地（在礦區範圍內
核定可供礦場使用之土地）範
圍、面積或其他統計資料完全
未公開；已註銷礦權的廢棄礦
區礦場資料更是付之闕如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礦區：指依本法取得礦業權登記
之區域。礦區之境界，以由地面
境界 線之直下為限。 
    

礦業用地：指經核定可供礦業實
際使用之地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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+n是停工礦場的數字，百分比是縣市礦區佔全國礦區總數比例 



台灣礦業的現況 
 

 

以開工礦權數量來計算： 

 

 金屬礦類：11 (5.9％) 

      能源礦類：11 (5.9％) 

      土石礦類：164 (88.2％) 

      其中大理石+石灰石礦：91 (48.9％) 。 

 礦業權者要維持那大片區域特定礦種
採礦權的獨佔，只需繳給國庫每年每
公頃450元的礦業權費。 

 投入生產經營後所需繳交的稅金，被
稱作礦產權利金，以非金屬礦（大理
石、石灰石、蛇紋岩…等石礦類）來
說，只需礦區之年度總生產量乘以離
礦價（即礦產品現場成本價而非銷售
價，由礦務局與各礦業同業公會共同
估算）的2 %。 

       （石油礦及天然氣礦： 10%  

          金屬礦： 5%  幾乎沒在生產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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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圖上數字為縣市轄區內水泥廠 

多採露天爆破開採的石礦類
實質稅率不到2% 



石灰石/大理石礦與水泥 



近十年全台水泥生產及銷售表 

項目別 生產量 銷售量 
內銷量* 
內銷率* 

內銷值 
直接外銷量 
外銷率 

直接外銷值 
內銷價格 / 外銷價格 

外銷價比 
存貨量 

2006年 19,293,803 19,401,804 
12,669,337  

68.30% 
25,429,23

0  
6,732,467  

34.70% 
6,732,467  

2007 / 1199 
59.74% 

546,892  

2007年 18,957,336 19,086,916 
11,685,315  

61.22% 
23,321,59

3  
7,401,601  

38.78% 
8,806,304  

1996 / 1190 
59.62% 

445,137  

2008年  17,330,277 17,142,828 
9,484,283  

55.33% 
21,779,63

0  
7,658,545  

44.67% 
9,788,893 

2296 / 1278 
55.66% 

601,340  

2009年  15,918,474 15,789,412 
7,645,676  

48.42% 
18,002,61

6  
8,143,736  

51.58% 
10,048,487  

2354 / 1234 
52.42% 

649,470 

2010年  16,300,989 16,656,418 
9,445,803  

56.71% 
19,467,00

9 
7,210,615 

43.29% 
8,513,380  

2061 / 1181 
57.30% 

507,661 

2011年  16,852,035  17,422,904  
11,425,821  

65.58%  
23,519,47

3  
5,997,083  

34.42% 
7,403,960  

2058 / 1235 
60.01% 

553,842  

2012年  15,807,591  16,285,744  
11,238,336  

69.01%  
24,387,12

6  
5,047,408  

30.99%  
7,942,449  

2170 / 1574 
72.53% 

696,116  

2013年  16,553,533  17,191,928  
11,262,603  

65.51%  
24,594,01

4  
5,929,325  

34.49%  
8,714,379  

2184 / 1470 
67.31% 

462,418  

2014年  14,591,672  15,194,053  
11,697,885  

76.99%  
26,244,06

9  
3,496,168  

23.01%  
5,516,474  

2243 / 1578 
70.35% 

562,424  

2015年 13,445,066 13,956,878 
10,696,214  

76.64% 
24,112,37

0 
3,260,662  

23.36% 
5,259,421  

2254 / 1613 
71.56% 

542,069  

單位：公噸，新台幣千元 ，元/公噸         資料來源：經濟部統計處          *內銷量含間接外銷 

對的事？ 
資源治理/風險管理/利益分

配/社會與環境成本 



2015年礦產稅收與產值表 

礦業權費 2134萬4572元 

礦業權利金 5億670萬5892元 

礦產品生產值 81億4253萬9005元 

礦產品銷售值 84億445萬1304元 

憲法§143Ⅱ/土地法§15/礦業法§2：礦屬全國人民所有！   



3/14（二） 

3/17（五） 

3/20（一） 

高志鵬委員於記
者會宣佈本會期
將排審礦業法 

經濟部礦務局核
准亞泥新城山礦
場展延至2037年 

經濟部在經濟委員會承諾半年內暫停核發
礦權展延的臨時提案 

高志鵬委員排定經委會隔週一議程為「礦
業議題專案報告 



礦業權人 礦場名稱 礦業用地面積 申請展限日 展限核准日 審核時間 

亞洲水泥 新城山礦

場 

185公頃 2016/11/25 2017/3/14 3.5個月 

嘉新水泥 南澳礦場 0.85公頃 2015/2/2 2016/12/1 22個月 

嘉新水泥  和平礦場  4.45公頃 2014/9/29 2016/12/7 26個月 

快馬加鞭的亞泥展限核定 
 



亞泥週遭環境現況 



利用踐行時點，架空知情同意權 



原基法§21於探、採礦的落實 

現行法與行政院立場 修法方向 

同意事項 

原基法
§21之行

為 

一.土地開發：指從事下列各款之行為 （三）礦產或土石之鑽探、採
取工程及其碎解、洗選、冶煉、 儲庫等其他增進產能設施之 興建、
增進產能或擴建。 

二.資源利用：指於從事下列利用自然資源之行為：（一）採取土、
石、砂、礫、礦產 或其他天然富源。 

踐行時點 

行政院105年11月22日院臺經
字第1050183620A號函： 

1. 新礦業權： 

 設定礦業權階段 

 礦業用地核定 
2. 既存礦業權： 

 礦業權展限老礦不需

踐行原基法§21 

 新礦業用地 

1. 礦業用地核定時 

2. 礦業權展限時，礦業用地必須重
新核定 

 

礦業權設定或展限時？ 

 



新設礦業權之流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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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定規模或條件下： 

環境影響評估？ 
土地管理機關？ 
水土保持計畫？ 

原基法第21條 

知情同意權 

礦
場
登
記
證
取
得 

實
施
探
採
礦 



展限礦業權之程序 

礦 
業 
權 
展 
限 
核 
定 

用地有新增擴大
須經核定 

原基法第21條 

知情同意權 
環境影響評估？ 
土地管理機關？ 
水土保持計畫？ 

用地未新增擴大 
不用新增核定 

土地使用權取得 

原基法第21條
知情同意權？ 




